








第四条：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学校工作安排，或敷

衍教学，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;违反工作纪律，一学

期内出现多次无正当理由的中途离岗、旷课等情况;

在工作期间玩忽职守、消极怠工，或空岗、未经批

准找人替班;利用职务之便兼职兼薪。



       第六条：歧视、侮辱、虐待、伤害学生，体罚或
变相体罚学生。（如长时间的罚站在教室外，不让学生
吃饭或晚吃饭、占用学生午休时间等）。
     第十二条：组织、参与有偿补课，推荐、诱导学
生参加有偿补课;举办或变相举办校外培训机构，参与
校外培训机构经营或担任职务，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人
介绍生源、提供信息。



       各中小学、幼儿园:临近期末，寒假即将来临。请

持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，引导教师自觉遵守相关法规，凡

发生有偿补课、组织经营或参与培训机构等师德失范行为

的，区教育局严格按照《常州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违反职

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进行处理（须实施行

政警告及以上处分，性质恶劣的须取消相关荣誉、撤销教

师资格）。望周知。

教育局短信特别提醒



落实双减  严控作业量



       

       

我承诺，坚决做到：

1.服从学校工作安排，遵守工作纪律，不擅自离岗旷工等；

2.不歧视、侮辱、虐待、伤害学生，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；

3.不参加有偿补课，不开设或变相开设校外培训班，不参加

校外培训机构办学； 

4.落实“双减”，严控作业量。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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践行师德承诺书


